
广 西 医 学 会
桂医会[2020]121 号

广西医学会关于申报 2021 年度
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

各专科分会：

根据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自治区级继

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(桂卫继字〔2020〕7 号)》，请各专科分会积

极申报 2021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及备案时间：

（一）新申报项目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3 日-12 月 13 日。

（二）原获批项目备案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3 日-2021 年 1 月 5

日。

二、申报学科、方式：

（一）学科专业：基础形态、基础机能、临床内科学、临床外科

学、妇产科学、儿科学、眼科学、耳鼻喉科学、口腔医学、影像医学、

急诊医学、医学检验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药学、医学教育与卫生

管理、全科医学、康复医学等。

（二）项目实行网上申报、评审和公布，请登陆广西壮族自治区

CME 项目申报系统（https://guangxicme.wsglw.net）填报（各分会

凭原申报帐号及密码进行填报，具体可联系学会工作人员）。

三、申报及备案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项目填写：根据“谁申报、谁举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要求，

各专科分会主委或秘书必须认真审核填报的项目内容，提高项目执行

率，防止出现重申报、轻举办、漏反馈的情况。

（二）招生人数：根据项目内容及举办条件确定招生人数，但为

保证质量，人员应控制在 200 人/期之内，人数超 200 人建议分期举办。

需分期举办的，请在备注处填写：分**期举办，第一期 2021 年**月**

日-**月**日，人数；第二期 2021 年**月**日-**月**日，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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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备案项目：已开展的 2020 年继教项目（完成执行情况反馈），

如在 2021 年拟继续开展，需填写备案表。

★鉴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性，2020 年继续医学教

育项目执行率不影响次年度项目的申报及备案，因疫情影响下未能举

办的 2020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可根据需要作为 2021 年备

案项目，但项目申报备案只可进行一次。

四、项目公布及执行要求：

（一）项目审批公布后，请各专科分会按时组织实施，并认真组

织有关人员参加学习。

（二）根据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要求：原则上，批准立

项项目要求在本年度内举办，项目举办完成后 2 周内在广西壮族自治

区 CME 项目申报系统上认真录入《执行情况反馈表》，未能按要求填

报反馈情况的项目，取消Ⅰ类学分的授予。

五、广西医学会联系人：

潘 珏 （0771-2804245、13557817120）

班贵荩 （0771-2803063、18589882517）

网 站：www.gxma.org.cn 电子信箱：gxyxh01@163.com

六、网络申报系统由华医医学教育中心负责技术支持。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：杨丽雯，0771-2803601，15578690940。

网络技术负责人：张荣乐，0771-2804136，13768396890。

附件：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自治区级

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(桂卫继字〔2020〕7 号)》

通知可登录广西医学会网站 www.gxma.org.cn 查询及下载；欢迎

关注广西医学会公众号：guangxiyxh。

广西医学会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
http://www.gxma.org.cn
mailto:gxyxh0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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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卫继字〔2020〕7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
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，区直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医疗卫生有关学（协）

会：

为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有关要求，提高我区卫生

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与整体素质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

展 2021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全区医疗卫生单位、医疗卫生有关学会、协会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（一）新项目申报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18 日；

（二）原获批项目备案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

月 10 日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结合当前系统开发情况，申报采取系统填报和纸质材料报送

的形式进行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系统报送：申报单位自行登陆广西壮族自治区 CME 项

目申报系统（https://guangxicme.wsglw.net），填写项目申报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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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：在完成系统填报后，新申报项目的依

托单位要打印申报项目纸质材料报送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

公室，市县医疗卫生单位申报材料要经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

审核同意后上报，区直各医疗卫生单位、医疗卫生有关学（协）

会申报项目纸质材料经单位审核同意后直接报送。各单位纸质申

报材料在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填报《2021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

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（一式一份，要求

纸质材料与系统材料一致），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前报送广西继

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管理。继续医学教育是提升医务

人员能力的重要措施，各市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继续医学教育项

目的申报工作，严格按照原卫生部《关于印发继续医学教育规定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卫科教发〔2000〕477 号）、自治区卫生健康

委和自治区中医药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继续医学教

育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落实为基层减负措施改进继续医学教育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推进继续医学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规范

学分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做好 2021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

育项目的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，加强项目质量管理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和各项目申报单位是继续医学教育活动责任主体，各市、各单

位要严格落实属地化管理职责，按照《自治区级医学教育项目注

意事项》《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（2020 年修订版）》

等有关要求，加强对辖区内申报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审核，促

进继续医学教育质量的提升。鉴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

殊性，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有

关文件精神，2020 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率不影响次年度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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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报及备案，因疫情影响下未能举办的 2020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

学教育项目，可根据需要作为 2021 年备案项目，但项目申报备案

只可进行一次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继续医学教育良好氛围。各级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、单位要加强国家和自治区相关继续医学教育管理政

策的宣传，让各单位、医务人员知晓继续教育、以及当前大力推

行电子学分，减轻基层负担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，将申报工作

普及到辖区范围内各级医疗卫生单位，避免出现错报、漏报、逾

期申报等情况，并促进各单位、项目申报人、医务人员严格按照

要求做好项目的申报、组织实施、参加教育学习等各项工作，推

进继续医学教育健康发展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，杨丽雯，0771-2803601，

15578690940。

网络技术负责人：张荣乐，0771-2804136，13768396890。

附件：1.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注意事项

2.国家级项目和区级项目电子信息化举办操作流程

3.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（2020 年修订版）

4.2021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汇总表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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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注意事项

（一）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培训对象应主要面向单位内和

单位外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，应以外单位的为主，特别是基层医

疗卫生技术人员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应以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

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，体现学科的新进

展，具有先进性、针对性和实用性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知名

专家或学术带头人，为单位在职（岗）工作人员，并在项目中承

担主要的授课任务，其他授课教师须有一定比例的本学科领域的

外单位专家。授课教师中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应占

80%以上，其中有 1—2 名为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或技术骨干；专题

讲座的主讲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。项目负责人每年申报的自

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超过 3 项。

（三）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举办方式：主要有学习班、讲习班、

专题研讨班、专题研修班等培训班培训形式。不建议以年会、交

流会等方式独立举办召开，对学术交流、学术论坛的项目可以以

“***暨*****新进展、新技术”等培训班或者学习班举办。

（四）招生人数：主办单位可根据项目内容、举办条件确定

人数，但为保证质量，人员应控制数在 200 人/期之内，人数超 200

人建议分期举办。

（五）举办期限及起止日期：期限以 7 天内为宜，最多不超

过 10 天，不包含报到和撤离时间。分批办班应详细注明每批的起

止日期，并具体到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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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分计算：主讲人按每小时授予 1 学分，学员每 6 小

时授予 1 学分，一天不能超过 10 小时。但每个项目均不能超过 10

分，超过者按 10 分计算。教学总学时数等于各教师授课时数总和，

等于讲授理论时数与实验（技术示范）时数总和。

（七）学分授予：

1.总数控制：获得该次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Ⅰ类学分的学员总

人数，最高不超过该项目获批人数的 125%。

2.学员占比要求：

（1）外单位学员人数占项目获批人数的 50%以上，主办单位

授予本单位学员Ⅰ类学分人数为项目获批的 30%，其余可授予Ⅱ类

学分。

（2）外单位学员人数占项目获批人数的 20%-50%以上，主办

单位授予本单位学员Ⅰ类学分人数为项目获批的 20%，其余可授予

Ⅱ类学分。

（3）外单位学员低于项目获批人数的 20%，视为此次继续医

学教育项目举办不达标，取消一类学分，建议主办单位授予学员

Ⅱ类学分。

（八）各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“谁申报、谁举办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申报单位与主办单位要求一致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

提高项目执行率，防止出现重申报轻举办的情况。原则上，批准

立项项目要求在本年度内举办，项目举办完成后 2 周内在广西壮

族自治区 CME 项目申报系统上认真录入《执行情况反馈表》，未

能按要求填报反馈情况的项目，取消Ⅰ类学分的授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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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级项目和区级项目电子信息化
举办操作流程

打开 http://gxwskjw.wsglw.net/，选择“继教管理登录入口”输入单位的用户

名和密码，登录以后，在继续医学教育管理----继教活动-项目管理-----

点击“添加”，建立新的项目。

其中项目编号这一块，点击“选择导入”即可以查到已经获得审批的项

目编号。

http://gxwskjw.wsglw.ne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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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要举办的项目，把其它的信息的填写完整。项目信息添加完成以后，

选择“二维码考勤”

打开“掌上华医”APP，用自已的用户名密码登录以后，点击右上角的扫一

扫，对着该项目的二维码进行扫码考勤，

扫码完成以后，选择项目参加者授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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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主讲人和参加者分别授分

授分完成以后：在统计查询---项目明细查询模块可以查到该项目的参加人

员明细。并可以导出存档备案。

项目举办完成以后，需要在单位的继教申报系统填写完项目执行情况反馈，

只有经过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的审核，才能最终确定该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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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值。举办时间及效果没有达到该项目申报时的要求，广西继续医学教育

委员会办公室可以降低该项目的得分甚至取消得分。

技术指导：陈家兴 13627882798，张荣乐 137683968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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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
（2020 年修订版）

一、学分要求

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，要求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参加

继续医学教育活动。

（一）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准为25分，

当年内的 I 类跟 II 类学分可以相互补充，补充比例不得超过该类

别学分的 50%。其中一类不低于 2.5 分，II 类不低于 7.5 分，总

分不低于 25 分。五年内通过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得的

学分数不得低于 10 学分。

（二）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准

为 20 分，取消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I，II 类学

分的划分。

（三）乡村医生每年获得的学分数不低于 8 分。

（四）取消“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获得远程继续医学教育

学分不超过 10 分”的规定。

（五）经单位批准，到外单位进修（含出国培训、援外）6

个月及其以上，经考核合格者，视为完成当年规定的 25 学分（按

I 类学分 5 分，Ⅱ类 20 学分计算，学分所属年度归属进修时段最

长的所在年度）；不足 6 个月的，按每一个月授予 II 类学分 3 分

计算。

（六）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、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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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全科医师培训、累计培训 6 个月及以上考核合格者，可视为当

年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合格。

二、学分分类

继续医学教育的学分分为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两类。

（一）Ⅰ类学分。

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自治区（省）级继续医学教育项

目可授予 I 类学分。

1.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。

（1）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

批准和公布的项目。

（2）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公布的项目。

2.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。

（1）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

健康委员会批准和公布的项目。

（2）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

生健康委员会评审公布的项目。

（3）中华医学会、中华口腔学会、中华预防医学会、中华护

理学会等一级学科学会及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的远程医

学教育机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备案的项目。

（二）Ⅱ类学分。

自学、发表论文、科研立项、科技成果和单位组织的学术活

动等其它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授予Ⅱ类学分。

三、学分授予标准

（一）I 类学分计算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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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，参加者经考核合格，

按 3 学时授予 1 学分；主讲人每学时授予 2 学分。

2.参加自治区（省）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，参加者经考

核合格，按 6 学时授予 1 学分。每天最多按 10 学时计算学分，不

包括学员签到和撤离时间。主讲人按每学时授予 1 学分。

3.上述 1、2 中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最多不超过 10 学分。

（二）Ⅱ类学分计算方法。

1.自学。自学是继续医学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，凡自学与本

学科专业有关的知识者，应制定出自学计划，经本科室领导同意

后执行。并写出综述，经审核，每 2000 字可授予 1 学分，但每年

最多不超过 5 学分。

2.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制

定或指定的杂志、音像、光盘等形式的有关四新的自学资料，学

习后经考核，按委员会规定的学分授予标准授予学分，每年最多

不超过 5 学分。

3.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综述，按以下类别计算学分：

刊物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余类推

国外刊物 10 9 8

具有国际标准刊号（ISSN）

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的刊物
6 5 4

省级刊物 5 4 3

地（市）级刊物 4 3 2

内部刊物 2 1

4.科研项目：

已批准立项的科研项目，在立项当年按以下标准授予学分：

课题组成员排序 余类推

课题类别 1 2 3 4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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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课题 10 9 8 7 6

省、部级课题 8 7 6 5 4

市、厅级课题 6 5 4 3 2

5.科研成果：

（1）国家级成果奖 第 1-第 7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25-19（最低 10 分）

二等奖 20-14（最低 8 分）

三等奖 18-12（最低 6 分）

（2）省（部）级成果奖 第 1-第 5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15-11（最低 6 分）

二等奖 10-6（最低 5 分）

三等奖 8-4（最低 3 分）

（3）厅级成果奖 第 1-第 5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10-6（最低 5 分）

二等奖 8-4（最低 4 分）

三等奖 6-2（最低 2 分）

6.出版医学著作，每编写 1000 字授予 1 学分。

7.出国考察报告、国内专题调研报告，每3000字授予1学分。

8.发表医学译文每 1500 汉字授予 1 学分。

9.由单位组织的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、技术操作示教、手术

示范、新技术推广等，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2 学分，参加者授予 0.5

学分，全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，最多不超过 8 学分。临床病理讨

论会、多科室组织的案例讨论会、大查房，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0.5

学分，参加者授予 0.2 学分。参加者全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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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不超过 8 学分。

10.学术会议以下类别计算学分：

会议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余类推

国际会议 8 7 6

全国会议 6 5 4

行政区级会议 5 4 3

省级会议 4 3 2

在会上宣读论文者，按上述标准给分，书面展出和摘要等的

作者，授予总分 2 学分，仅列标题者授予总分 1 学分。

Ⅱ类学分由单位主管继续医学教育部门负责审核，各地市卫

健委负责监督。

（三）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。

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的授予按该项目所属项目级别及其授

分标准执行；编制远程教育课件的项目，按该继续医学教育项目

所属级别及其授予管理规定授分。

四、学分验证

（一）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全区内医疗卫

生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的国家级和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（含远程

项目）学分进行验证，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。

（二）各地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所辖区内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进行验证，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。

（三）继续医学教育证书的验证每年进行一次，每年 12 月 31

日前完成对辖区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当年学分验证工作。

（四）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统计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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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；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工作截止时间为次年的 1 月

31 日，超时不得再进行修改和审核。



附件 4

2021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汇总表
单位公章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项目

编号
项目名称

所属

学科
主办单位

项目

负责人
学习期限 学分 教学对象 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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